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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与财险公司签署 

债券分销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资产公司”或

“我公司”）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财险公司”）签署《债券分销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，属于统

一交易协议且构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。根据《保险公司关

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资产公司以承销商身份向财险公司等系统内关联方分

销债券，构成债券分销关联交易。由于债券分销时效性强，

逐笔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难以满足债券投资业务需求，因

此由资产公司牵头，与相关关联方签署《债券分销关联交易

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架协议”）。框架协议签署后，资

产公司将在相应额度范围内开展相关业务，无需逐笔履行关

联交易审批程序。承销的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国债、地方政府

债、政府支持机构债券、金融债、企业债、公司债、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，均为公开市场发行和定价的债券品种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财险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0000071093449X1，

有限责任公司）成立于2006年12月，是主要经营财产保险业

务的全国性保险公司，注册资本188亿元人民币。经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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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财产损失保险；责任保险；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；短

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等。该

公司为我公司股东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构成我公司关联

方。截至2019年6月末，财险公司与我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

交易年度累计金额为0.09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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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最大程度满足委托方账户对优质债券的投资需求。2.在完

成委托方账户配置需求的同时，全面提升与财政部、地方政

府、政策性银行、大型商业银行等发行人的合作力度，同时

也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国寿品牌的市场影响力。3.从发行人处

获得承销费收入，进一步提升对中国人寿合并报表收入及利

润的贡献度，充分发挥系统内资源整合优势。 

新业务模式与原有模式将并行实施，资产公司在债券一

级市场投资中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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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

影响。 

六、交易审批情况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前述交易构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，目

前协议已经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初审、独立董事一致同

意并经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审批通过，于 2019 年 7

月 26 日签署。协议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。在协议有效期间和金额上限内，每笔关联交易将按内部

管理流程履行审批手续，无需逐笔上报董事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9年 8月 5日    


